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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类案件办理过程中，技术性证
据在立案、定罪和量刑过程中起着关键
性的作用，当事人对此十分重视。鉴于
其在公安侦查阶段、检察院审查起诉阶
段、法院审判阶段的适用角度不同，而技
术性证据审查又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
督的重要抓手，因此，本文围绕检察机关
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的必要性、实施路
径和法律效力进行分析论述。

一、伤亡类案件中技术证据的价值
和作用

刑事案件中的技术证据主要指运用
科学技术手段形成、用于证明案件专门
性问题的材料，主要是指鉴定意见。针
对伤害类案件，主要包含人体损伤程度、
致伤性质等鉴定意见；针对死亡类案件，
主要是死亡原因、死亡方式、成伤机制及
器官组织检验等鉴定意见。此外，毒物
鉴定、精神鉴定、骨龄鉴定、痕迹鉴定等，
也是伤亡类案件中常见的技术证据，其
对立案标准、定罪量刑都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一）立案依据
在伤害类案件中，损伤程度鉴定是

十分关键的证据材料，构成轻伤二级以
上损伤程度是刑事案件立案的标准，否
则为行政管理案件。例如，有人被他人
殴打致鼓膜穿孔，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
定标准》有关规定，鼓膜因外力作用破
裂，六周后如果不能自行愈合则构成轻
伤二级。构成轻伤二级则达到刑事案件
立案标准，这就表明技术证据在立案依
据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所有伤害类
的刑事案件中，损伤程度鉴定是最重要
的立案依据。

（二）定罪依据
在伤亡类案件中，鉴定意见还为伤

病关系、成伤机制、死亡原因等分析提供
了支撑，从科学的角度对犯罪主体进行
判断，判定是故意犯罪还是意外事件。
比如在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中，
对于车辆刹车痕迹的鉴定，能够判断出
犯罪嫌疑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行为。
正常的交通事故属于过失行为，驾驶人
看到行人后会先刹车，但是由于惯性车
辆在刹车后还会滑行一段时间才会停
止，这时候如果与行人距离较短，仍然会
撞到行人造成伤亡。如果在驾驶人看到
行人后仍不刹车并加速撞击造成行人死
亡的，结合案件其他证据，可能会被认定
为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

（三）量刑依据
在致人死亡的案件中，鉴定文书除

了依据最终鉴定意见明确死亡性质外，
也可依托尸体检验部分损伤的情况佐证
嫌疑人的犯罪过程和主观恶性。比如

2018 年广西发生的“百香果女孩”遭奸杀
案件，由于被告人犯罪手段极其残忍，主
观恶意性极大，在判决死缓后不足以平
民愤，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改判死刑立即
执行。其中被告人杨光毅杀害被害人的
手段和损伤详细情况，对量刑起到了重
要决定作用。

综合上述三方面内容可以看出，无
论是定罪角度的“犯罪主体、犯罪客观”，
还是关于量刑的“犯罪主观”方面，技术
证据均发挥着关键作用，应当引起足够
的重视。

二、技术证据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
现状

一项技术证据从出具开始到判决结
束，都在经历着无数人的审视和审查，虽
然它具有相对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但是
也必须要与案件情况相吻合，必须符合
相关的鉴定要求和技术规范，否则这一
份技术证据很有可能因不被法庭采纳而
失效。

（一）立案侦查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损伤程度鉴定和死

亡原因鉴定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重要依
据，其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案件立与不
立，是刑事案件还是治安案件抑或不是
案件，所以立案侦查阶段的技术证据备
受瞩目。在技术并不发达的早些时候，
几乎所有的技术手段都掌握在公安机关
内部，检验鉴定也一律由公安机关内部
鉴定人员出具。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目前社会鉴定机构参与人身伤害类
案件鉴定的比重越来越大，只有少数疑
难案件和凶杀案件的鉴定仍然由公安机
关出具。

与此同时，“独立鉴定、侦鉴分离”制
度应运而生。“独立鉴定”是指鉴定人不
应受到任何人的干扰，依据在案证据和
检验鉴定情况，独立出具鉴定意见；“侦
鉴分离”是指侦查活动与司法鉴定活动
职能、主体、机构适度分离，核心是切断
侦查追诉立场对鉴定中立判断的干预，
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从制度设计层面
看，“侦鉴分离”更加契合现代司法价值
取向，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弊端，那就是
在鉴定过程中，鉴定机构对于案情的了
解相对较少，容易出现鉴定结论与案件
情况不相符的情形，导致仅凭鉴定意见
直接定案的错误发生。

（二）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

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当对全部案件材
料进行审查，对于构成犯罪的依法提起
公诉，对于缺乏相关证据材料的可以自
行补充侦查也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这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检察官

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其对于案件的严格
审查既是对事实的尊重，也是对当事人
的负责。伤亡类案件提起公诉的后果一
般较严重，故而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的
审查必须更加细致严格。对于此类案件
中出现的相关技术证据是否与案件贴
合、能否形成完整证据链、是否具有完全
排他性，检察机关的审查尤为重要。比
如李某某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安某
与李某某在办公室内发生纠纷，安某称
李某某用皮鞋踢踹其左踝部导致骨折，
而李某某称安某骨折是其自行摔倒所
致。后鉴定机构出具损伤程度鉴定书评
定为轻伤二级，分析认为该处骨折应为
直接暴力作用所致。该案中，承办检察
官就专业问题提请进行技术性证据专门
审查，审查意见认为同意评定轻伤二级，
但是由于缺少皮肤、肌腱和肌肉损伤记
载，其成伤原因缺乏相关证据佐证，并不
能完全排除安某自行摔倒的可能，因此
认为直接暴力作用依据不充分。刑事案
件的办案原则是“疑罪从无”，如果根据
现有证据无法完全确认安某骨折为李某
某所致，那么即使伤情构成轻伤二级，也
不应提起公诉。

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人民
检察院办理伤害类案件技术性证据实质
审查工作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在提起公
诉前针对成伤形成机制、新旧伤区分、伤
病参与度开展专业审查，进一步提升了
伤害类案件审查办理的专业化和规范化
水平。

（三）审判阶段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84 条规定，

针对鉴定意见要求法院对十项内容进行
逐项审查，核查范围涵盖鉴定全流程，一
旦出现问题直接排除定案资格。法官虽
然有着专业的法律背景，但涉及医学的
专业内容属于其知识盲区，因此对于伤
亡类刑事案件的鉴定意见必须持有更加
审慎、严谨的态度。鉴定意见不仅要形
式合法，而且鉴定人的资质、鉴定依据的
真实性和完整性、鉴定技术是否科学合
理，对于这些要素，检察机关都要进行重
点关注和审查，必要时还可以要求鉴定
人出庭对专业问题进行解答并接受询
问。比如对于交通肇事致死案件，检察
机关会同步对比车辆痕迹、监控录像、当
事人手机记录等证据，必须确保形成完
整的闭环证据链。此举既回应了社会公
众对公正审判的期待，也是维护当事人
合法权益、避免冤假错案的有效方式。

三、检察机关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
的必要性、路径和效力

（一）审查的必要性
结合前述“侦鉴分离”的弊端，检察

官、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需要将所
有在案证据进行整体审查，其中必然包
含技术证据。由于技术性证据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特征，而鉴定机构又容易脱离
案件其他材料进行鉴定，因此检察机关
技术人员对技术性证据的专门性审查十
分必要且关键。因为只有检察机关的技
术人员能够看到全案卷宗，将技术证据
与案件其他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从而准
确判断是否构成犯罪。所以作为提起公
诉的检察机关，首先要把好第一道关卡，
将技术性证据结合在案证据进行专门性
审查，避免发生单纯依靠技术性证据造
成的冤假错案。

（二）审查的路径
作为承办检察官，如果案件存在其

认为的知识盲区，并且就现有证据链对构
成犯罪存疑，都可以申请进行技术性证据
审查。首先，技术性证据审查是检察机关
审查案件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必须要设立
在检察机关内部。其次，技术性证据审查
部门的人员需要具备医学和法学双重专
业知识，才能够在进行医学专业审查的同
时对应法律关系，以便能够作出客观公平
的判断。最后，审查内容不是简单考虑适
用条款、鉴定意见或死亡原因的对错，而
是应当从鉴定程度、鉴定实体、原鉴定书
内容所能反映的犯罪构成要件等多个方
面进行审查分析，公平公正地对鉴定意见
书进行全方位的审查。

（三）审查的效力认定
检察机关作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

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
诉权，拥有独立的检察权。技术性证据
专门审查意见的正确适用对于强化检
察机关司法证明能力和提升人民法院
认定案件事实准确性均有裨益。《论检
察机关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意见的司
法适用》（发表于《中国司法鉴定》2026
年第 2 期，作者：阳钰泽，沈红卫）一文
中指出：在现有法律制度框架内，检察
机关技术性证据审查的效力一直存在
争议。一种认为属于审查人的个人意
见，其法律效力等同于专家意见，是参
考；另一种认为属于能反映案件情况的
书证，在经过法庭质证后，可以转化为
证据材料。本文倾向于第一种意见，既
然在证据法中并没有明确认定技术性
审查的效力，而技术性审查本身又属于
检察机关内部行为，不宜简单以证据而
论。案件本身存在争议是其性质所决
定的，而技术性审查作为专家意见，不
影响检察官和法官对案件的独立判断，
反而更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提高案件
办理质效。

（作者单位：娜仁：内蒙古检察官进修
学院；庞统：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

浅析检察机关如何就伤亡类案件进行技术性证据审查
●娜仁 ●庞统

树林召讯 近期，鄂尔多斯市达拉特
旗人民检察院依法办理多起跨境走私、
制作毒品系列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通
过网络跨境多次购入咖啡因，并私自熬
制加工安钠咖毒品，因涉嫌走私毒品罪
被依法审查追诉。

经查，涉案犯罪嫌疑人均明确知晓

咖啡因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却心存
侥幸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多次、反复向境
外商家购买咖啡因片剂，借助国际快递
寄递入境，规避海关及寄递安全监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的相关规
定，咖啡因属于国家第二类管制精神药

品，而安钠咖是以咖啡因、苯甲酸钠为主
要原料合成的毒品，同样属于国家第二
类管制精神药品。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
准，个人私自通过跨境网购、代购、寄递
等方式走私入境咖啡因，利用咖啡因熬
制加工安钠咖毒品，不论数量多少，均可
能构成走私毒品罪，面临刑事处罚。

在此，检察机关郑重提醒广大群
众：切勿轻信“提神无害、少量不罚、自用
无罪”的错误言论，严禁跨境网购咖啡因
等制毒原料，严禁私自熬制、加工安钠咖
等合成毒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多次
涉毒、加工制毒均属重罪。

（王宏）

跨境网购咖啡因 加工毒品触法网

● ●● ●● ●● ●


